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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申报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城市的通知

吉财采购〔2022〕276号 
各市（州）财政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场监管局,长春新区财政局、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发展改革与工业信息化局、市场监管分局： 

　　按照国家《关于组织申报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城市的通知》（财办库〔2022〕97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为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标准，加大我省绿色低碳产品采购力度，全面推广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助力我省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省财政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厅面向全省符合申报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条件的副省级城市、地级市（行政区）征集申报意向，现将申报试点城市具体要求明确如下： 

　　一、试点城市的工作任务 
　　为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精神，试点城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为目标，运用政府采购政策积极推广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应用，建立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府采购需求标准，推动政府采购工程项目（含政府投资项目）强制采购符合标准的绿色建材，建设二星级以上绿色建筑，探索开展既有公共建筑绿色化综合改造，带动建材和建筑行业绿色低碳发展，着力打造宜居、绿色、低碳城市。本次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时间为两年。 

　　二、试点城市的申报范围、条件及程序 
　　（一）申报试点城市的范围。我省符合《通知》要求可申报试点的城市（行政区）为：长春市、吉林市、四平市、通化市、白城市、辽源市、松原市、白山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长春新区。 

　　（二）申报试点城市的条件。申报试点的城市（行政区）应具备较好的政府采购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应用试点基础，包括具有较强试点意愿、政府绿色采购政策执行情况良好等和较好的绿色建材发展政策环境、产业能力和市场规模。具有较好的试点项目条件，覆盖新建和既改等不同项目类型，工程项目规模较大。本地区的建筑工程项目和建材生产企业近3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等级生产安全事故。同时在绿色建材生产、应用、认证工作上建立了工作机制,发布了指导文件或开展了相关工作。 

　　（三）试点城市的申报程序。 

　　1.申报试点城市应根据《通知》要求，认真填写《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城市申请表》和《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城市申报书》，经申报试点城市人民政府签署意见并盖章后报省财政厅和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2.省财政厅会同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对照国家关于试点城市申报的条件和要求，结合我省试点城市申报情况，择优向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推荐。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根据申报情况共同研究确定并发布试点城市名单。 

　　三、其他要求 
　　有申报意愿的城市要认真研究《通知》要求，对照试点内容和《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府采购基本要求》（试行），综合考虑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建筑建材行业发展状况，如实填报《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城市申请表》和《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城市申报书》。 

　　申报试点城市财政部门应经商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业和信息化、市场监管主管部门后，于2022年5月15日前将申报材料（A4纸打印版4份，电子版刻录光盘1份）寄送至吉林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管理处，逾期不予受理。 

　　联系方式： 

　　1.吉林省财政厅 

　　郭　鑫　0431-88550621 

　　2.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石景海　0431-82752609 

　　3.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王小飞　0431-87077670 

　　4.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张　猛　0431-85237098 

　　  

　　  
　　附件：1.

 HYPERLINK "http://gks.mof.gov.cn/gongzuodongtai/202204/t20220428_3807116.htm" \t "_blank" 《关于组织申报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城市的通知》（财办库〔2022〕97号） 
　　　　 2.

 HYPERLINK "http://gks.mof.gov.cn/guizhangzhidu/202010/t20201020_3607440.htm" \t "_blank" 《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工作的通知》（财库〔2020〕31号） 
　　  
　　  
　　  
　　吉林省财政厅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吉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2022年5月6日 
　　  
 
